
【法規來源】國家情報專業獎章頒給辦法§4

附表 2

請頒磐石獎章事蹟表

性 別

出 生 日 期

國 籍
或
籍 貫姓 名

身 分 證 或 護 照 字 號 住 址

服 務 機

關（構）

及

職 務

請 頒

獎 章

等 級

   具

   體

   事

   蹟

適 用

條 款

證 明
文 件

情 報 機 關
首長或主管
職 銜

建 議 意 見
請 頒
獎章等級

蓋 章
發 文
日 期

發 文 字 號
請 頒 或
核轉機關
（構）
建議意見

職 銜 審 核 決 議 蓋 章
發 文
日 期

發 文 字 號國 家
安 全 局
核 定 局 長

職 銜 蓋 章
發 文
日 期

發 文 字 號
銓 敘 部
審查登記

部 長

備 註

填表說明：
一、本表由請頒獎章之機關主管人員推薦，填寫一式二份，循系統報送。
二、「具體事蹟」欄應詳細敘明具體內容，如涉機密事項，由請頒機關依法核定機密等級。
三、「適用條款」欄應敘明擬適用「國家情報專業獎章頒給辦法」第二條第某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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